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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
樣
辦
理
婚
姻
登
記

一
、
引
言

本
小
冊
子
旨
在
介
紹
婚
姻
登
記
的
程
序
，
以
及
各
婚
姻

登
記
處
的
資
料
。
在
遞
交
申
請
書
前
，
請
詳
閱
本
小
冊
子
的
內

容
。
有
關
婚
姻
登
記
的
詳
細
條
文
，
請
參
閱
香
港
法
例

第
181
章
︽
婚
姻
條
例
︾。

根
據
︽
婚
姻
條
例
︾
的
規
定
，
在
香
港
締
結
婚
姻
需
經
以

下
程
序
：

●

擬
結
婚
的
其
中
一
方
須
直
接
或
透
過
婚
姻
監
禮
人
向

婚
姻
登
記
官
︵
登
記
官
︶
遞
交
﹁
擬
結
婚
通
知
書
﹂

︵
通
知
書
︶。

●

如
遞
交
﹁
通
知
書
﹂
後
，
雙
方
不
在
３
個
月
內
結

婚
，
則
該
﹁
通
知
書
﹂
及
一
切
就
之
而
進
行
的
程
序

即
作
廢
，
必
須
遞
交
另
一
﹁
通
知
書
﹂，
雙
方
始
可

締
結
婚
姻
。

●

登
記
官
須
在
其
辦
事
處
展
示
﹁
通
知
書
﹂
的
第
Ｉ
部

分
的
副
本
，
直
至
他
發
出
婚
姻
登
記
官
證
明
書
或
直

至
前
述
的
３
個
月
屆
滿
為
止
。

●

在
一
般
情
況
下
，
﹁
通
知
書
﹂
遞
交
後
，
經
過
最
少

十
五
天
，
登
記
官
會
發
給
婚
姻
登
記
官
證
明
書
。
登

記
官
亦
可
根
據
︽
婚
姻
條
例
︾
的
有
關
條
文
拒
絕
發

給
婚
姻
登
記
官
證
明
書
。

●

在
有
婚
姻
登
記
官
證
明
書
發
給
之
後
，
雙
方
可
在
符

合
︽
婚
姻
條
例
︾
有
關
條
文
的
規
定
下
，
在
登
記

官
、
合
資
格
的
神
職
人
員
或
婚
姻
監
禮
人
主
持
下
締

結
婚
姻
。

男
女
雙
方
不
論
居
於
何
地
或
屬
何
國
籍
均
可
登
記
結
婚
，

最
低
的
法
定
結
婚
年
齡
是
十
六
歲
︵
以
西
曆
計
算
︶。

二
、
程
序

(i)
遞
交
﹁
擬
結
婚
通
知
書
﹂︵
通
知
書
︶

一
對
準
新
人
不
論
在
婚
姻
登
記
處
由
婚
姻
登
記
官
主
持
婚

禮
，
或
在
特
許
禮
拜
場
所
由
合
資
格
的
神
職
人
員
主
持
婚
禮
，

或
由
婚
姻
監
禮
人
在
香
港
其
他
地
方
主
持
婚
禮
，
均
須
事
先
填

妥
訂
明
表
格
﹁
擬
結
婚
通
知
書
﹂︵
通
知
書
︶，
遞
交
婚
姻
登
記

官
。

除
非
是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以
外
地
方
遞
交
﹁
通
知
書
﹂

︵
見
下
文
︶，
否
則
擬
結
婚
的
其
中
一
方
或
雙
方
須
親
自
或
透
過

婚
姻
監
禮
人
把
﹁
通
知
書
﹂
交
往
婚
姻
登
記
處
。
遞
交
﹁
通
知

書
﹂
時
，
須
出
示
雙
方
的
香
港
身
份
證
或
旅
行
證
件
，
並
提
供

以
下
個
人
資
料
：
姓
名
、
婚
姻
狀
況
︵
如
未
婚
、
鰥
夫
或
寡

婦
、
是
否
離
婚
人
士
或
以
往
曾
否
採
取
任
何
的
儀
式
結
婚
︶、

職
業
、
出
生
日
期
、
住
址
及
雙
方
父
母
的
姓
名
。
如
任
何
一
方

年
齡
未
滿
二
十
一
歲
，
須
註
明
同
意
人
的
姓
名
和
地
址
，
以
及

該
人
的
身
份
，
即
︽
婚
姻
條
例
︾
附
表
３
指
明
的
有
關
人
士
。

遞
交
﹁
通
知
書
﹂
的
一
方
須
面
見
登
記
官
或
婚
姻
監
禮
人
，
並

作
出
婚
姻
無
障
礙
的
誓
章
。

已
遞
交
的
﹁
通
知
書
﹂
的
第
Ｉ
部
份
會
在
婚
姻
登
記
處
或

婚
姻
登
記
事
務
及
紀
錄
辦
事
處
公
開
展
示
最
少
十
五
天
。
期

間
，
如
根
據
規
定
擬
締
結
的
婚
姻
須
獲
得
某
人
的
同
意
，
該
人

可
向
登
記
官
提
出
反
對
該
宗
擬
締
結
的
婚
姻
。
婚
姻
登
記
官
如

信
納
該
人
並
無
該
等
權
利
，
則
可
准
許
繼
續
辦
理
該
宗
婚
姻
的

手
續
；
但
如
果
他
信
納
反
對
有
效
，
則
擬
結
婚
的
任
何
一
方
可



就
婚
姻
登
記
官
的
決
定
，
以
呈
請
書
向
原
訟
法
庭
提
出
上
訴
。

原
訟
法
庭
就
此
事
作
出
的
裁
決
即
屬
最
終
決
定
。

﹁
通
知
書
﹂
展
示
滿
十
五
天
後
，
如
沒
有
人
提
出
反
對
，

婚
禮
便
可
在
婚
姻
登
記
處
舉
行
。
如
婚
禮
在
特
許
禮
拜
場
所
舉

行
，
或
由
婚
姻
監
禮
人
主
持
，
登
記
官
將
直
接
或
透
過
擬
結
婚

的
其
中
一
方
所
指
定
的
婚
姻
監
禮
人
向
擬
結
婚
的
任
何
一
方
發

給
婚
姻
登
記
官
證
明
書
。

雖
然
﹁
通
知
書
﹂
通
常
須
公
開
展
示
足
十
五
天
，
但
婚
姻

登
記
官
可
在
特
殊
情
況
下
將
這
段
時
間
縮
短
。
每
宗
個
案
都
會

根
據
個
別
情
況
考
慮
。
這
些
個
案
須
繳
付
特
別
費
用
。

未
成
年
人
、
離
婚
人
士
及
鰥
夫
╱
寡
婦

如
擬
結
婚
的
任
何
一
方
在
結
婚
當
日
已
足
十
六
歲
但
未
滿

二
十
一
歲
︵
以
西
曆
計
算
︶，
而
又
不
是
鰥
夫
或
寡
婦
，
則
須

向
婚
姻
登
記
官
遞
交
︽
婚
姻
條
例
︾
附
表
３
所
指
明
的
有
關
人

士
的
同
意
書
。
如
發
出
同
意
書
的
人
士
為
當
事
人
的
父
親
或
母

親
，
則
須
提
交
當
事
人
的
出
生
證
明
書
及
父
母
的
結
婚
證
書
。

同
意
書
的
表
格
可
向
任
何
一
間
婚
姻
登
記
處
或
透
過
婚
姻
監
禮

人
索
取
。
如
沒
有
該
等
可
發
出
同
意
書
的
人
士
，
當
事
人
可
向

區
域
法
院
法
官
申
請
該
同
意
書
。

若
為
離
婚
人
士
，
則
須
提
交
由
一
個
有
具
管
轄
權
的
法
院

就
其
先
前
婚
姻
所
發
出
的
離
婚
判
令
，
以
作
證
明
；
舉
行
婚
禮

前
，
必
須
向
婚
姻
登
記
官
遞
交
一
份
蓋
有
印
章
的
法
院
最
後
判

令
的
核
證
副
本
。
至
於
某
個
法
庭
的
判
令
在
香
港
是
否
獲
得
承

認
，
由
於
情
況
複
雜
，
恕
未
能
在
此
概
述
，
請
參
閱
香
港
法
例

︽
婚
姻
訴
訟
條
例
︾︹
第
179
章
︺
的
條
文
。

若
為
鰥
夫
或
寡
婦
，
則
須
提
交
先
前
的
結
婚
證
明
及
其
前

配
偶
的
死
亡
證
。

如
提
交
的
文
件
不
是
以
中
文
或
英
文
書
寫
，
則
須
遞
交
核

證
譯
本
。

所
有
有
關
文
件
的
影
印
本
亦
須
一
併
遞
交
，
以
作
記
錄
之

用
。

(ii)
從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以
外
地
方
遞
交
﹁
通
知
書
﹂

擬
結
婚
雙
方
如
均
居
於
香
港
境
外
，
可
直
接
致
函

香
港
婚
姻
登
記
事
務
及
紀
錄
辦
事
處
︵
地
址
：
香
港
金
鐘
道

66
號
金
鐘
道
政
府
合
署
低
座
３
樓
︶，
索
取
一
份
﹁
通
知
書
﹂。

﹁
通
知
書
﹂
亦
可
在
入
境
事
務
處
網
頁
下
載
：

w
w

w
.im

m
d

.gov.h
k

。
填
妥
﹁
通
知
書
﹂
後
，
應
連
同
所
需

文
件
和
資
料
及
﹁
通
知
書
﹂
存
檔
及
展
示
的
訂
明
費
用
︵
以
港

幣
銀
行
匯
票
繳
交
，
抬
頭
人
為
﹁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政
府
﹂︶，

盡
快
一
併
以
空
郵
掛
號
方
式
寄
回
上
述
辦
事
處
。
﹁
通
知
書
﹂

上
雙
方
的
簽
署
須
由
其
所
居
留
國
家
／
地
區
的
公
證
人
認
證
。

此
﹁
通
知
書
﹂
亦
可
透
過
婚
姻
監
禮
人
遞
交
。
通
知
期
由
登
記

官
辦
事
處
收
到
﹁
通
知
書
﹂
及
所
需
文
件
的
翌
日
開
始
計
算
。

(iii)
舉
行
婚
禮

婚
禮
可
在
任
何
特
許
禮
拜
場
所
，
由
合
資
格
神
職
人
員
按

該
教
會
、
宗
派
或
團
體
奉
行
的
婚
禮
儀
式
或
慣
例
舉
行
。
婚
禮

必
須
公
開
，
而
且
須
在
上
午
七
時
至
下
午
七
時
之
間
舉
行
。

由
登
記
官
主
持
的
婚
禮
須
於
上
午
九
時
至
下
午
七
時
之

間
，
在
登
記
官
的
辦
事
處
公
開
舉
行
。

由
婚
姻
監
禮
人
主
持
的
婚
禮
，
則
可
於
任
何
時
間
及
任
何

位
於
香
港
的
地
方
舉
行
，
但
登
記
官
辦
事
處
及
特
許
禮
拜
場
所

除
外
。



在
登
記
官
或
婚
姻
監
禮
人
主
持
婚
禮
之
前
，
結
婚
雙
方
均

必
須
在
登
記
官
或
婚
姻
監
禮
人
在
場
及
見
證
下
分
別
簽
署
一
份

聲
明
書
。
如
有
需
要
，
須
將
聲
明
書
內
容
在
登
記
官
或
婚
姻
監

禮
人
在
場
下
向
雙
方
或
其
中
一
方
以
其
所
操
語
言
傳
譯
，
而
負

責
傳
譯
的
人
須
在
聲
明
書
上
以
傳
譯
員
身
份
簽
署
。

所
有
婚
禮
須
在
兩
名
或
以
上
見
證
人
在
場
下
舉
行
。
婚
姻

登
記
官
、
主
持
婚
禮
的
神
職
人
員
或
婚
姻
監
禮
人
、
結
婚
雙
方

和
見
證
人
會
在
結
婚
證
書
上
簽
署
。
該
證
書
一
式
兩
份
，
在
簽

署
證
書
後
，
隨
即
將
其
中
一
份
交
給
結
婚
雙
方
，
而
另
一
份
將

在
婚
姻
登
記
處
存
檔
。

如
婚
禮
在
婚
姻
登
記
處
舉
行
，
結
婚
雙
方
必
須
在
與
婚
姻

登
記
官
約
定
的
時
間
十
五
分
鐘
前
到
達
。
此
外
，
他
們
亦
須
偕

同
兩
位
可
靠
的
成
年
人
出
席
，
由
兩
人
擔
任
婚
禮
見
證
人
及
在

結
婚
證
書
上
簽
署
。
他
們
亦
可
邀
請
親
友
到
場
觀
禮
。
在
婚
禮

中
，
雙
方
可
交
換
婚
戒
。

三
、
預
約

擬
結
婚
人
士
，
可
透
過
互
聯
網
︵
網
址
：

w
w

w
.gov.hk/m

arriagebooking

︶
或
互
動
話
音
系
統
︵
須
使

用
音
頻
電
話
致
電
：
三
一
零
二
三
八
八
三
︶
預
約
遞
交
﹁
通

知
書
﹂
。
這
個
系
統
提
供
二
十
四
小
時
預
約
服
務
，
費
用
全

免
。
預
約
安
排
以
先
到
先
得
的
原
則
辦
理
。
透
過
上
述
系
統
，

擬
結
婚
人
士
只
可
預
約
一
個
時
間
遞
交
﹁
通
知
書
﹂。
擬
結
婚

人
士
的
其
中
一
方
或
雙
方
必
須
按
編
定
的
預
約
時
間
攜
帶
所
需

證
件
到
指
定
的
婚
姻
登
記
處
／
辦
事
處
遞
交
﹁
通
知
書
﹂。
預

約
遞
交
﹁
通
知
書
﹂
的
詳
情
，
可
參
閱
另
外
的
資
料
單
張
︽
預

約
遞
交
﹁
擬
結
婚
通
知
書
﹂
指
南
︾。

預
約
在
婚
姻
登
記
處
舉
行
婚
禮
的
時
間
，
是
以
先
到
先
得

的
方
式
進
行
，
以
確
保
每
位
人
士
都
能
獲
得
公
平
的
機
會
選
擇

合
意
的
婚
期
。
如
婚
禮
在
特
許
禮
拜
場
所
舉
行
或
由
婚
姻
監
禮

人
主
持
，
則
應
與
主
禮
的
神
職
人
員
或
婚
姻
監
禮
人
商
議
，
定

出
舉
行
婚
禮
的
確
實
日
期
，
時
間
和
地
點
。

四
、
費
用

有
關
將
﹁
通
知
書
﹂
存
檔
及
展
示
的
訂
明
費
用
，
須
於
遞

交
﹁
通
知
書
﹂
時
直
接
或
透
過
婚
姻
監
禮
人
繳
交
。
各
項
收
費

的
詳
情
，
請
參
閱
另
外
的
收
費
表
︵M

R
60

︶。

五
、
在
櫃
𡟜
辦
理
申
請
所
需
的
時
間

在
櫃
𡟜
辦
理
遞
交
﹁
通
知
書
﹂
的
標
準
處
理
時
間
為
三
十

分
鐘
。
然
而
，
在
繁
忙
時
間
或
遇
有
情
況
複
雜
的
個
案
，
上
述

標
準
未
必
能
夠
達
到
。

六
、
查
詢

有
關
婚
姻
監
禮
人
及
特
許
禮
拜
場
所
的
名
單
，
可
瀏
覽
入

境
事
務
處
網
頁
：w

w
w

.im
m

d.gov.hk

。
如
有
查
詢
，
請
聯

絡
入
境
事
務
處
查
詢
及
聯
絡
組
︵
電
話
號
碼
：
二
八
二
四
六

一
一
一
；
　
傳
真
號
碼
：
二
八
七
七
七
七
一
一
或
電
子
郵
件

地
址
：enquiry@

im
m

d.gov.hk

︶。



七
、
有
關
的
香
港
入
境
事
務
處
婚
姻
登
記
處
一
覽
表

地
址

電
話

辦
公
時
間

星
期
一
至
星
期
五

星
期
六

星
期
日

公
眾
假
期

港
島

婚
姻
登
記
事
務
及
紀
錄
辦
事
處

二
八
六
七
　
二
七
八
七

上
午
八
時
四
十
五
分
至

上
午
九
時
至

休
息

休
息

香
港
金
鐘
道
66
號

下
午
四
時
四
十
五
分

上
午
十
一
時
三
十
分

金
鐘
道
政
府
合
署
低
座
3
樓

︵
請
參
閱
附
註
︶

大
會
堂
婚
姻
登
記
處

二
五
二
三
　
零
七
二
五

上
午
八
時
四
十
五
分
至

上
午
九
時
至

上
午
九
時
至

休
息

中
區
大
會
堂
高
座
1
樓

下
午
十
二
時
四
十
五
分

下
午
十
二
時
三
十
分

下
午
十
二
時
四
十
五
分

︵
請
參
閱
附
註
︶

下
午
二
時
至

下
午
二
時
至

下
午
二
時
至

下
午
四
時
四
十
五
分

下
午
四
時
四
十
五
分

下
午
四
時
四
十
五
分

︵
下
午
只
辦
理
婚
禮
事
宜
︶︵
只
辦
理
婚
禮
事
宜
︶

紅
棉
路
婚
姻
登
記
處

二
八
六
九
　
零
五
零
零

上
午
八
時
四
十
五
分
至

上
午
九
時
至

上
午
九
時
至

休
息

中
環
紅
棉
路
19
號

下
午
十
二
時
四
十
五
分

上
午
十
一
時
三
十
分

下
午
十
二
時
四
十
五
分

羅
年
信
大
樓
地
下

下
午
二
時
至

下
午
二
時
至

︵
請
參
閱
附
註
︶

下
午
四
時
四
十
五
分

下
午
四
時
四
十
五
分

︵
只
辦
理
婚
禮
事
宜
︶

附
註
：
如
欲
在
大
會
堂
或
紅
棉
路
婚
姻
登
記
處
舉
行
婚
禮
，

請
先
往
位
於
金
鐘
的
婚
姻
登
記
事
務
及
紀
錄
辦
事
處
遞
交

擬
結
婚
通
知
書

九
龍

尖
沙
咀
婚
姻
登
記
處

二
三
一
二
　
零
九
二
九

上
午
八
時
四
十
五
分
至

上
午
九
時
至

上
午
九
時
至

休
息

尖
沙
咀
梳
士
巴
利
道
10
號

下
午
十
二
時
四
十
五
分

上
午
十
一
時
三
十
分

下
午
十
二
時
四
十
五
分

香
港
文
化
中
心
行
政
大
樓

下
午
二
時
至

下
午
二
時
至

上
層
地
庫
及
3
樓

下
午
四
時
四
十
五
分

下
午
四
時
四
十
五
分

︵
只
辦
理
婚
禮
事
宜
︶

新
界

沙
田
婚
姻
登
記
處

二
六
零
四
　
六
九
七
四

上
午
八
時
四
十
五
分
至

上
午
九
時
至

上
午
九
時
至

休
息

沙
田
源
禾
路
1
號

下
午
十
二
時
四
十
五
分

上
午
十
一
時
三
十
分

下
午
十
二
時
四
十
五
分

沙
田
大
會
堂
地
下

下
午
二
時
至

下
午
二
時
至

下
午
四
時
四
十
五
分

下
午
四
時
四
十
五
分

︵
只
辦
理
婚
禮
事
宜
︶

屯
門
婚
姻
登
記
處

二
四
五
一
　
三
零
零
五

上
午
八
時
四
十
五
分
至

上
午
九
時
至

休
息

休
息

屯
門
屯
喜
路
1
號

下
午
十
二
時
四
十
五
分

上
午
十
一
時
三
十
分

屯
門
政
府
合
署
1
樓

下
午
二
時
至

下
午
四
時
四
十
五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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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
特
別
行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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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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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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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出
版

政
府
物
流
服
務
署
印
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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